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制度
一、总则
1.1 制定目的
规范紧急疏散流程与应急救护操作，防范火灾、地震、洪涝等突发事件引发的人员伤亡，保障历史建筑及人员安全，建立 “预警 - 疏散 - 救护 - 善后” 闭环管理机制。
1.2 核心原则
1. 生命至上：优先保障人员安全，再考虑财产保护；
2. 快速响应：突发事件 3 分钟内启动应急程序，10 分钟内完成核心区域疏散；
3. 分区管控：按历史建筑区、新建商业区、施工区划分疏散单元，责任到人；
4. 协同联动：联动当地消防、医疗、公安部门，建立应急响应协作机制。
二、组织架构与职责
2.1 应急领导小组
5. 组长：项目负责人（全面统筹应急工作，对接外部救援）；
6. 副组长：安全管理部经理、施工单位负责人（分管疏散与救护执行）；
7. 成员：各区域管理员、安全员、医护专员、消防专员、商户代表。
2.2 专项工作组职责

	工作组
	核心职责
	责任人

	预警通知组
	监测风险（火灾、地震等），通过广播、警报器、微信群发布预警
	安全管理员

	疏散引导组
	按疏散路线引导人员撤离，清点人数，封堵危险区域
	区域管理员 + 安全员

	应急救护组
	现场轻伤处理、伤员转运，对接 120 急救中心
	医护专员 + 施工医护人员

	后勤保障组
	准备应急物资，维护疏散通道，保障救援车辆通行
	后勤管理员

	现场警戒组
	设置警戒区域，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保护现场
	保安人员


三、紧急疏散管理
3.1 疏散预案制定
8. 分区预案：按 “历史建筑区（A 区）、新建商业区（B 区）、施工区（C 区）” 制定专项疏散预案，明确疏散路线、集结点、责任人；
9. 路线设计：
1. A 区（历史建筑）：利用原有巷道作为疏散通道，宽度≥1.2m，每 50m 设置疏散指示标识；
2. B 区（新建商业）：主通道宽度≥2.0m，备用通道与主通道形成环形回路；
3. C 区（施工区）：避开脚手架、起重设备，设置临时疏散通道，标识清晰。
10. 集结点设置：选择开阔场地（如街区中心广场、停车场），距离危险区域≥50m，设置集结点标识与人数统计牌。
3.2 疏散启动条件
11. 火灾：发现明火、浓烟或烟雾报警器报警后，立即启动；
12. 地震：收到地震预警或发生有感地震后，立即启动；
13. 洪涝：练江水位超警戒值（按当地水利部门通知），启动疏散；
14. 其他：建筑物坍塌风险、有毒气体泄漏等紧急情况。
3.3 疏散操作流程
1. 预警发布：预警组通过广播（“紧急情况，请按指示路线撤离至 XX 集结点”）、警报器（鸣笛 30 秒为一个周期）、微信群同步发布预警；
1. 引导撤离：疏散引导组佩戴红袖章，使用扩音器引导人员弯腰捂鼻（火灾时）、远离墙体（地震时），沿疏散指示标识撤离，优先帮助老人、儿童、残疾人；
1. 人数清点：各区域责任人在集结点清点本区域人员（施工人员按班组、商户按门店、游客按团队），上报应急领导小组，核实是否有被困人员；
1. 通道管控：现场警戒组封闭危险区域，保障疏散通道畅通，引导救援车辆进入。
3.4 疏散保障要求
19. 通道维护：每日检查疏散通道，确保无杂物堵塞、标识无破损，历史建筑区通道禁止堆放易燃物；
20. 应急演练：每季度组织 1 次全员疏散演练，施工期每月增加 1 次施工人员专项演练，记录演练效果并优化预案；
21. 设备保障：在各区域设置应急照明（续航≥3 小时）、疏散指示牌（常亮 + 荧光）、扩音器、应急手电筒，每月检查 1 次设备完好性。
四、应急救护管理
4.1 救护物资配置

	物资类别
	配置清单
	存放位置
	维护要求

	急救药品
	止血带、纱布、碘伏、创可贴、消毒棉片、止痛药、抗过敏药
	各区域应急箱（每 50m1 个）、集结点急救站
	每月盘点，补充过期药品

	救护设备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担架、氧气瓶、血压计、体温计
	集结点急救站、项目医务室
	每季度校准设备，确保可正常使用

	防护装备
	医用口罩、手套、防护服、护目镜
	急救站及各应急箱
	按人数配置，定期更换


4.2 救护操作流程
1. 现场评估：救护组到达现场后，先评估环境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再检查伤员意识、呼吸、心跳等生命体征；
1. 轻伤处理：对擦伤、扭伤、轻微出血等伤员，现场进行消毒、包扎、固定等处理，记录伤员信息；
1. 重伤转运：对昏迷、大出血、骨折等重伤员，立即使用担架转运至集结点急救站，同步拨打 120 急救电话，告知伤员情况、位置及前往路线；
1. 对接救援：救护组在急救站接应 120 医护人员，移交伤员信息及现场处理记录，协助转运至医院。
4.3 救护人员要求
26. 资质要求：应急救护组至少配备 2 名持证医护人员（护士及以上资质），各区域管理员需通过红十字会急救培训（掌握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技能）；
27. 培训机制：每半年组织 1 次急救技能培训，邀请医护专家授课，确保全员掌握基础救护知识；
28. 值守要求：施工期实行 24 小时救护值守，运营期每日 9:00-21:00 安排医护人员在岗，其余时间保持通讯畅通。
五、应急响应分级与处置

	应急等级
	触发条件
	响应措施
	责任人

	一级（一般）
	小范围火灾（可控）、轻微摔伤等
	启动区域疏散，现场救护，无需外部救援
	区域管理员

	二级（较大）
	火灾蔓延、多人受伤、有感地震等
	启动全面疏散，救护组全员出动，对接 120
	副组长

	三级（重大）
	大面积火灾、建筑物坍塌、洪涝围困等
	启动最高级响应，全员疏散，联动消防、公安、医疗部门
	组长


六、监督与考核
6.1 监督检查
29. 日常检查：安全管理部每日检查疏散通道、应急物资、设备完好性，记录检查结果；
30. 专项督查：每月开展 1 次应急管理专项督查，重点核查制度执行、演练效果、物资配置情况；
31. 问题整改：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 3 日内整改，跟踪整改效果。
6.2 考核与追责
32. 考核指标：疏散演练参与率≥95%、应急物资完好率 100%、突发事件响应时间≤3 分钟；
33. 奖励机制：对在应急处置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或班组，给予通报表扬及物质奖励；
34. 追责机制：对未履行职责、导致疏散延误或救护不当的，按项目管理制度追责，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
七、附则
7.1 制度更新
本制度根据项目进展、法律法规更新及应急演练情况，每年修订 1 次，报项目负责人审批后生效。
7.2 解释权
本制度由项目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

